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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离婚”的法律后果
□上海通乾律师事务所 武慧琳 朱慧

在现实生活中， “假离婚” 的情况并不少见。 有些夫妻为了

规避房产限购政策、 获取买房的贷款优惠、 争取更多动拆迁利

益， 甚至是为了逃避债务， 约定先离婚， 待目的达到后再复婚，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假离婚”。

为了达到前述目的， “假离婚” 的夫妻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

时签署的离婚协议往往约定将大部分财产归于一方名下， 另一方

净身出户， 离婚后变得一无所有。

但是， “假离婚” 弄假成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如果 “假离

婚” 后， 一方不愿意复婚， 甚至要和其他人结婚， 原本的离婚登

记效力如何？ 双方基于 “假离婚” 的财产分配是否有效？

下面我们就从 “假离婚” 的法律效力及财产分配的角度来进

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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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登记是否有效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 从离婚效

力这个角度来看， 并不存在什么

“假离婚”， 所谓“假离婚” 只要办

理了登记手续， 就具有“真离婚”

的法律效力。

“假离婚” 一般都是通过协议

离婚的方式来实现的， 从完成的离

婚登记手续上看， 协议“假离婚”

和协议“真离婚” 并没有区别， 结

果就是， 婚姻登记机关在看起来符

合离婚条件的前提下颁发了离婚

证。

我国 《民法典》 第 1076 条规

定： “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 应当

签订书面离婚协议， 并亲自到婚姻

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 离婚协议

应当载明双方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

和对子女抚养、 财产以及债务处理

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

《民法典》 第 1078 条规定：

“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

愿离婚， 并已经对子女抚养、 财产

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

予以登记， 发给离婚证。”

也就是说， “假离婚” 的夫妻

已经签署了离婚协议， 在婚姻登记

机关作出了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并

取得了真的离婚证， 那么基于法律

规定， 这样的离婚就发生了效力。

“假离婚” 后， 一方不愿意复

婚， 另一方如果能够证明离婚不是

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能否通过起

诉主张离婚登记无效呢？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的一起夫妻“假离婚” 后财产纠纷

案中， 在认定离婚协议书因系双方

以虚假意思表示做出而无效、 离婚

补充协议因违背公序良俗及婚姻自

由原则而无效的情况下， 依旧认定

离婚登记有效。

法院这样判决的理由是： 二人

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选择通过

行政程序解除双方婚姻关系， 在婚

姻登记机关做出自愿离婚的意思表

示， 并通过提交离婚协议书的方式

表示就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问题已

经达成一致意见， 婚姻登记机关据

此为双方办理离婚登记并不存在过

错。

因二人的婚姻关系已由婚姻登

记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予以解除， 鉴

于婚姻登记之公示公信效力， 虽然

双方在办理离婚登记时真实意思为

通谋虚假离婚， 但并不因此导致离

婚登记无效。

因此， 从民政部门对二人离婚

予以登记时起， 双方的婚姻关系已

然解除。

该案二审判决发生于 2019 年，

当时我国 《民法典》 还未颁布实

施， 但是基于 《民法典》 的相关规

定， 同样的情况基本上还是会面临

相同的判决。

虽然 《民法典》 第 146 条第 1

款规定： “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

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

效。”

但是， 离婚登记不仅涉及财产

关系问题， 还涉及人身关系的问题

以及婚姻登记机关的行政行为。

《民法典》 第 464 条规定：

“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 变更、

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 婚姻、

收养、 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

议， 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

定； 没有规定的， 可以根据其性质

参照适用本编规定。”

结合 《民法典》 第 1076 条

“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 应当签订

书面离婚协议， 并亲自到婚姻登记

机关申请离婚登记” 和第 1078 条

“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

愿离婚， 并已经对子女抚养、 财产

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

予以登记， 发给离婚证” 的规定，

可见在我国， 婚姻关系的解除系民

事行为与行政行为的混合， 其必须

遵守法定的程序和方式， 履行法定

的手续， 当事人之间仅形成相应的

离婚合意并不当然产生法律效力。

同样地， 当事人之间的婚姻关

系即使是因为通谋“假离婚” 而由

婚姻登记机关登记解除， 但因婚姻

登记机关是依照法定程序予以登

记， 因此从离婚被依法予以登记时

起， 婚姻关系的解除已然产生了法

律效力。

因此， “假离婚” 后一方不愿

意复婚， 另一方即使能证明当时离

婚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主张

离婚登记无效也难以得到司法机关

的支持。

财产约定的效力

离婚除了关系到婚姻这一身份

关系的解除， 还意味着对夫妻财产

作出相应的安排。

那么， “假离婚” 中财产约定

的效力又如何呢？

从司法实践来看， 当“假离

婚” 弄假成真时， 被“净身出户”

的一方如要推翻自己已经签署的离

婚协议， 必须举证证明自己当时是

为特定目的而进行“假离婚”， 作

出的财产分割并非真实的意思表

示。

“假离婚” 大部分是为了规避

国家法律法规以获取不当利益而在

夫妻双方之间基于信任而进行的，

很少会有书面协议约定双方是“假

离婚”， 更不会事先约定清楚一方

“假戏真做” 将来反悔该怎么处理，

这就给想推翻“假离婚” 协议的一

方造成了困难。

如果当时没有书面协议对“假

离婚” 的情况进行说明， 那只能从

当事人“假离婚” 的前因后果及一

些只言片语的对话记录或一些行动

来进行举证说明。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一

起夫妻为买学区房“假离婚” 且买

好房后一方不肯复婚的案件中认

定：

判断离婚协议是否是双方当事

人真实意思表示， 需要从双方当事

人在签订协议前后所进行的相关行

为予以认定。

综观双方当事人在办理离婚登

记前后所进行的多次对话和微信聊

天记录， 可以充分认识到双方办理

离婚是为了购买房屋， 所签订的离

婚协议约定一方需要补偿另一方

300 万元是为了达到购房目的而达

成的虚假意思表示， 该款项完全与

付款方收入不匹配、 是出售了其与

案外人共有的房屋后所得， 实为购

买学区房所需。

因此， 法院维持了认定离婚协

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无效的一

审判决。 在该案中， 法院根据举证

情况认定“假离婚” 协议中的财产

分割约定无效。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一

起夫妻离婚后一方和孩子要求另一

方履行离婚协议约定搬离系争房屋

的案件中认定：

系争房屋虽然登记在被告及孩

子名下， 但因离婚协议已经约定了

将系争房屋产权全部让渡给孩子，

虽产权登记尚未变更， 但应视为被

告已放弃了其对系争房屋享有的权

利。

根据另案生效判决显示， 夫妻

两人和孩子为共同债务人， 且系争

房屋也已被法院查封， 故对被告辩

称离婚并转移产权至孩子名下系为

逃避债务的说法不予采信， 被告已

无权在系争房屋中居住， 因此维持

了认定要求被告搬离系争房屋的一

审判决。

在该案中， 法院并没有认定这

种情况属于“假离婚”。

另外，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

2013 年还曾向全省各级法院及有

关方面提供了 《关于“新国五条”

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的报告》， 报告中指出： 要依法打

击规避房地产新政的行为。 要加强

案件甄别， 对于发现假离婚、 签订

阴阳合同、 借名买房、 违规购买保

障房等规避政策的行为， 准确认定

真实的交易关系， 依法裁判。 对于

通过假离婚签订协议， 约定房屋归配

偶一方所有的， 另一方事后因弄假成

真， 难以复婚而主张协议无效的， 除

能举证证明胁迫或欺诈事由外， 不予

支持。

由此可见， “假离婚” 中被“净

身出户” 的一方通过起诉主张离婚协

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无效能否得

到支持， 取决于是否有充分证据证明

离婚协议的签署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

实意思表示。

在有些地区， 法院可能除了要求

举证证明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外， 还要

求证明离婚协议是在被胁迫或者欺诈

情况下签署的， 才会认定相关财产分

割协议无效。

通过上述解析和相关案例可以看

出， “假离婚” 潜藏着极大的法律风

险。

“假离婚” 是一种为获取额外利

益而逃避国家法律或政策的行为， 显

然有违诚信原则和公序良俗。

“假离婚” 的一方当事人很有可

能将承受人财两失的苦果， 即使能通

过艰难的诉讼追回财产， 人却也是难

以挽回。

更有甚者， 通过“假离婚” 获取

拆迁款等行为， 还可能涉嫌诈骗等犯

罪， 通过“假离婚” 企图逃避法院执

行， 则可能构成拒不履行判决裁定

罪。

总之， 想着通过“假离婚” 而获

取额外收益的夫妻， 对此必须充分认

识、 审慎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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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父亲陈德兴1933年6月

7日生于江苏省海门市， 于2022

年2月26日在上海市松江区过

世。 本人为父亲养子， 现寻找

父亲配偶及子女以办理法定继

承 事 宜 。 见 此 启 事 速 联 系

1592116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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